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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本通告為補充中電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4月17日之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以召開本公司將於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假座中國深圳市福田區振華路111號中電迪富大廈3113室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大會」）。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通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4月17日的通函及本公司日期
為2025年5月23日的補充通函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補充通告除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決議案外，大會上亦將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新增
決議案（無論修訂與否）：

普通決議案

8. 委聘大信國際（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新任核數師，任期直至本公司
將於2026年召開的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止，並授權本
公司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承董事會命
中電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波

中國武漢，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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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23日之補充通函隨附有關載於本補充通告的普通決議案之第二份代
表委任表格。

2. 凡有權出席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均可委派一名或多名受委代表出席大會並在
透過以投票方式表決決議案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如委派多於一名受
委代表，必須在有關代表委任表格內指明每一名受委代表所代表的股份數目。

以投票方式表決時，每位親身或由受委代表出席的股東就其持有的每一股股份均有一票投
票權。

3. 閣下須按印付的指示填妥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
有），或經核證的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盡快及無論如何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
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最少48小時前（即不遲於香港時間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9時
30分）送達，方為有效。填妥並交回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

4. 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將不會影響 閣下已填妥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決議案之第一
份代表委任表格的有效性。倘 閣下已根據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有效委任受委代表代替
閣下出席大會並於會上行事，但並無填妥及交回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則 閣下的受委代
表將有權自行酌情就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所載的第8項決議案投票。倘根據第二份代表委
任表格獲委任出席大會的受委代表並非根據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所委任的受委代表，而兩
名受委代表同時出席大會，則僅有根據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有效委任的受委代表將被視為
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5. 有關將於大會上考慮的其他決議案詳情、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出席資格、
登記手續、受委代表及其他相關事項，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6. 本補充通告內所有日期及時間均指香港日期及時間。

7. 大會上將不會派發禮品或禮券。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劉波女士（董事長）、張傑先生、胡斌先生、
曾玉梅女士及臧塞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齊民先生、邱洪生先生及齊良先生；以及執
行董事黃立平先生（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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